滨州市妇女联合会

滨州市林业局

滨妇发[2009]17号


关于发动妇女参与“粮丰林茂、北国江南”建设、

打造“巾帼林”示范基地的实施意见

各县（区）妇联、林业局：

为充分发挥广大妇女在“粮丰林茂、北国江南”品牌建设中的“半边天”作用，推动“三八”绿色工程不断深入发展，市妇联、市林业局决定组织开展“绿在村中”、“绿在庭院”、“绿在路边”等系列活动，积极打造“巾帼林”示范基地。具体意见如下：

一、任务目标

利用三年的时间，组织发动妇女参与植树造林10万亩，植树1000 万株，参与妇女达10万人次；创建市级“巾帼林”示范基地20处；表彰以妇女为主体的巾帼“绿色示范村”30个，巾帼植树造林先进个人100名。

二、主要措施

1、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义务植树活动。各县区妇联要积极配合林业部门，因地制宜，组织各种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的义务植树活动。除每年“三八”节、植树节组织大规模的义务植树活动外，还可以组织妇女与家庭在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栽种各种纪念树，营造纪念林，铭志于树，寄情于林，如新婚夫妇栽种“同心树”，婴儿出生栽种“成长树”，老人祝寿栽种“长寿树”等。
2、创建一批“巾帼林”示范基地。根据全市重大林业生态工程的总体部署，以市场为导向，因地制宜，大力发展高产、优质、低耗、高效“巾帼林”示范基地。一要积极参与农林水渔等部门农林开发项目建设。积极争取农业开发、国家生态工程造林、世行贷款生态造林、小流域治理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项目，通过林业综合开发，大力创办集生产、科研、服务、创收于一体的示范基地。二要积极参与城镇绿色工程。抓住新区开发、老城改造、创建园林城市、旅游城市等机遇，动员有条件的妇女参与绿色景点、绿色项目的市场竞争，建设各具特色的“巾帼林”。并按照“谁栽谁有”的原则，采取妇女组织筹资自办自管、与有关部门联营、交由农户分散管理、承包给大户经营以及以劳入股、以地入股、以资入股、以组织服务入股等股份合作制形式，促进基地向规模化和综合效益型发展。三要以点带面，示范辐射。市妇联将率先建设一处标准高、示范带动性强的“巾帼林”示范基地，各县区妇联力争年内建设1—2处示范基地，辐射带动全市妇女的栽树植绿热潮。
3、积极参与绿色通道建设。根据全市“粮丰林茂、北国江南”的总体规划，组织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与干线道路精品绿化提升工程、道路河流绿色通道建设工程和河道绿化工程，积极营造“巾帼”绿色林带。今冬明春重点参与220国道、新海路、高速公路、803省道的高标准绿化工程。
4、大力实施村庄绿化工程。各级妇联组织要结合林业部门开展的创建“绿色示范乡镇”、“绿化示范村”活动，大力实施“绿在村中、绿在庭院、绿在路边”的“三绿工程”。组织带领广大妇女充分利用村内空闲隙地，大力开展身边增绿活动、庭院植绿活动，在房前屋后、田边地角栽花种树，在进村路及村内主街道两旁栽植美化树木及花草，改善村居面貌，美化生态环境。“绿化示范村”居民的庭院绿化率要达80%以上。
　三、工作要求

1、加强领导，明确目标。妇女是生态环境建设的直接受益者，更是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参与者。各县区要更加自觉地把“巾帼林”示范基地建设与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、增加农村妇女收入紧密结合起来，进一步提高认识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结合本县区造林绿化目标和布局，制定相关规划和实施细则，使这一活动做到目标明确、任务具体、制度健全、责任到人。
2、挂牌管理、规模发展。为切实发挥基地的示范、辐射作用，要积极引入市场运作机制，建立规范的管理模式，营、管、护责任到人，做到有牌子、有经营合同、有专人管理、有经济效益。凡妇联组织创建的示范基地一律树立固定性的碑、牌，明确标明工程名称、建立时间、建立单位和责任人等，既向社会展示了妇女组织的工作成果，也使工程直接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。
3．注重协调，密切合作。各级妇联组织和林业部门要积极配合，分工合作，逐步建立“党委高度重视，政府资金引导，相关部门协助，妇联组织实施，妇女积极参与”的社会化工作机制。林业部门要充分发挥在资金、政策、技术、业务等方面的优势，落实“以奖代补”等政策支持；各级妇联组织要搞好广泛宣传、组织发动等工作，充分调动广大城乡妇女植树造林、绿化美化环境的积极性。要通过举办培训班、现场观摩、编印技术资料、发放科技明白纸和组织专业咨询等形式，层层抓好技术培训，培养更多的造林绿化巾帼科技带头人和示范户，创建一批巾帼绿化科技示范点，带动更多的农村妇女依靠科技，营林致富。
4、加强督导，表彰激励。市妇联联合市林业局及时对“巾帼林”基地建设、任务落实等情况现场督导。市妇联把“巾帼林”建设纳入全市妇女工作总体规划，建立健全奖惩机制，并将适时进行评选表彰。各县区新创建的巾帼“绿化示范村”将享受林业部门的以奖代补奖励。
附：“巾帼林”示范基地任务目标分解表
滨州市妇女联合会        滨州市林业局
2009年8月4日

附件：

“巾帼林”示范基地任务目标分解表

	县区

   年度
	“巾帼林”示范基地
	巾帼“绿色示范村”

	
	2009年
	2010年
	2011年
	2009年
	2010年
	2011年

	滨城区
	1
	1
	1
	1
	2
	1

	惠民县
	1
	1
	1
	2
	1
	1

	阳信县
	1
	1
	1
	1
	1
	2

	无棣县
	1
	1
	1
	1
	1
	2

	沾化县
	1
	1
	1
	2
	1
	2

	博兴县
	1
	1
	1
	1
	2
	1

	邹平县
	1
	1
	1
	1
	2
	1

	开发区
	1
	
	
	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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